
 1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编号：2024-58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变更后的募投

主体提供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99号），同意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80,413,268股，发行价

格为9.88元/股。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新健康保障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23-00006号），

截至2023年11月17日止，国新健康向特定对象实际发行A股股票80,413,268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4,483,087.84元，扣除发行费用（含税金额 1）人民币

11,990,814.48元，国新健康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82,492,273.36元。该募集

资金净额已于2023年12月15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入金额的议案》。经调整，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1 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行费用按照含税金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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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4,291.21 33,472.74 

2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18,817.18 18,817.18 

3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8,511.24 8,511.24 

4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10,304.04 9,783.26 

5 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8,863.90 7,664.81 

合计 80,787.56 78,249.23 

注：上表数据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可能出现尾数

不符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7 月 21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

342,799,964.14 元（含利息收入）（不包含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金额 340,000,000.00 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40,000,000.00 元）。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整体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本次

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变更“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的子项目“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商

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此次变更

系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的实施主体 调整后的实施主体 

1 

三医数字

化服务体

系建设项

目 

医保一体化综

合服务平台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医疗质量与运

营管控平台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医药行业数字

化服务平台 

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2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

公司 

3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

司、国新益康数据（北京）

有限公司 

4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5 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

司、国新益康数据（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海协智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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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有限公司 

其中，本次新增实施主体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后街 12 号院 1 号楼二层 C202 房间 

法定代表人 鲁新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1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399253922G 

主要业务 职工健康服务、慢病管理、商保 TPA 业务等 

股权结构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其股份比例为 84%和 16%。 

（二）变更实施主体的原因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系公司从整体发展战略出发，基于公司综合

性改革对组织架构和人员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合理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和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有限”）和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协智康”）提供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8,249.23 万元的无息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 

现因公司决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根据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

情况，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新益康”）及海协智康提供无息借款专门用于募投项目，其中“三医数字

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及“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实施主体未发生变

化，其余项目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情况调整如下： 

公司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9,176.45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

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医药行业数字化服

务平台”。公司已向原实施主体海协智康提供 2,482.46 万元无息借款，其中，截

至 2024 年 7 月 21 日，海协智康尚未实施投入的募集资金及产生活期利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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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04 万元（其中活期利息 1.30 万元），已在董事会决议日前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海协智康已为该项目开立的账号为 110927471410188 的募集资金专户

后续如仍有结息将在注销前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投入该募投项目资金

1,317.72 万元将由海协智康在已签署的借款协议到期前归还至公司。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18,817.18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提供无息

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5,826.00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

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项目”；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2,685.24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提供无息

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项目”；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4,178.74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

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773.00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提供无息借

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拟使用累计不超过 2,713.07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海协智康提供无息

借款专项用于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上述借款包括已投入募投项目资金合计金额不超过 78,249.23 万元，期限自

实施借款之日起 5 年，借款期间内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逐步划拨资

金，经借贷双方协商一致，子公司可提前偿还借款或在到期后续借。 

公司提供的借款将存放于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只能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工作，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规模、投资方向、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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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国新有限、海协智康和国新益康提供

借款系募投项目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提供借款

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

控。 

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和管理，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

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六、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批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三医数

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子项目“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健康服务一

体化建设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海协智康和国新益康提供无息借

款专门用于募投项目。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批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

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

限、海协智康和国新益康提供无息借款专门用于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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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和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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